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张家港保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荐机构”）作为

张家港保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税科技”或“公司”）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张家港保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修正议案》等有关规定，以及国泰君安与保税科技

签订的关于保荐工作的协议等文件的相关约定，就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

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核查，现将核查意见发表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1、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1599号文《关于核准张

家港保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的核准，由主承销商东吴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3,259,959 股，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9.85 元，共募集资金合计人民币 229,110,596.15 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

15,750,000.00元（承销及保荐费用总额为 16,750,000.00元，根据合同约定已

预付保荐费用 1,000,000.00元），实际到账募集资金人民币 213,360,596.15元。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229,110,596.15元，支付发行费用 18,000,000.00

元，包括：承销及保荐费用 16,750,000.00 元，律师费 1,000,000.00 元，审计

费 250,000.00元，扣除上述各项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211,110,596.15元。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全部资金存入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保

税区支行的募集资金专户中。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天圆全验字[2012]00030026号《验资报告》。 

公司于 2013 年 2 月 16 日，根据《张家港保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将募集资金净额 211,110,596.15元，对张家港保税区

长江国际港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国际”）进行增资，已将该项资金划转

至长江国际募集资金专户，其中：划入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保税区支行银行

账号为 802000027603788 的账户内 165,110,596.15 元，划入中国建设银行张家

港港城支行银行账号为 322201986255051506779的账户内 46,000,000.00元。上

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由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天圆全验字

[2013]00030003 号《验资报告》。同时公司将募集资金产生的银行存款利息

153,529.35 元一并划转至长江国际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港城支

行银行账号 322201986255051506779账户内用于募集资金项目。上述资金划转完

毕后，公司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支行账号为

1102028529000200020的募集资金专户办理了销户手续。 

2、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848 号文《关于核准张家港

保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的核准，公司由主承销商东吴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67,272,727 股，发行

价格 11.0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739,999,997.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

币 26,000,000.00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713,999,997.00 元，已由东吴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4年 9月 19日存入公司开立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

家港保税区支行账号为 1102028519000224306 的人民币账户中。上述募集资金到

位情况已由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天圆全验字

[2014]00030028号《验资报告》。 

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9 日，根据《张家港保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

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将募集资金净额 713,999,997.00元，分别对子公司进

行增资和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其中：对长江国际增资 230,000,000.00 元，已将该项资金划转至长江国际

募集资金专户，其中：划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港城支行账号为

32201986255051511544账号内 121,000,000.00元；划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张家港保税区支行账号为 10528301040049665 账号内 109,000,000.00 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由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天

圆全验字[2014]00030034号《验资报告》。同时公司将募集资金产生的银行存款

利息 456,748.65 元，一并划转至长江国际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



 

  

保税区支行账号为 10528301040049665账户内用于募集资金项目。 

对张家港保税区华泰化工仓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化工”）增资

344,000,000.00 元，已将该项资金划转至华泰化工募集资金专户，划入张家港

农村商业银行张家港保税区支行账号为 802000036381888 账户内，其中本金

343,999,997.00 元、利息 3 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由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天圆全验字[2014]00030035号《验资报告》。划

入公司在华夏银行张家港保税区支行开立的账号为 12464000000011422 账户

140,000,000.00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划转完毕后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支行账号

为 1102028519000224306的募集资金专户办理了销户手续。 

3、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226号文《关于核准张家港

保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的核准，公司由主承销商国泰君

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0,578,000 股，

发行价格 6.71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38,078,380.00 元，扣除承销费用

人民币 8,000,000.00元后实际募集到账资金人民币 130,078,380.00元，已由国

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年 8月 12日分别存入公司开立在华夏银行张家

港保税区支行账号为 12464000000040044 的人民币账户 109,295,000.00 元、账

号为 12464000000040022 的人民币账户 20,783,380.00 元。另扣除律师费

700,000.00元、验资费 95,000.00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129,283,380.00元。上

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由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

天圆全验字[2016]000033号《验资报告》。 

根据经证监会审核的发行申请文件及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情况，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 129,283,380.00 元分别用于公司收购张家

港保税区长江时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时代”）固体仓储类资产

及子公司张家港扬子江保税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税贸易”）偿还银行贷

款。 

其中：公司收购长江时代固体仓储类资产 109,295,000.00 元，已将该项资

金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华夏银行张家港保税区支行账号为 12464000000040044

账户内划至张家港保税区长江时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用于子公司保税贸易偿还

银行贷款 19,988,380.00元，已将该项资金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华夏银行张家港



 

  

保税区支行账号为 12464000000040022 账户内划转至子公司保税贸易募集资金

专户华夏银行张家港保税区支行账号为 12464000000040033 账户内并已用于偿

付银行贷款。 

（二）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当期余额 

1、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954,464,298.05元，其中先期用自筹资金投入 314,923,575.96元，其中：2013 

年 3月 1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16,409,640.64元，此次置换情况已经北京天圆

全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鉴证并出具天圆全专审字[2013]00030175 号《专项鉴

证报告》；2014年 11月 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278,525,555.32 元，此次

置换情况已经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鉴证并出具天圆全专审

字[2014]00030831号《专项鉴证报告》；2016 年 9月 8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19,988,380.00元，此次置换情况已经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鉴证并出具天圆全专审字[2016]001346号《专项鉴证报告》。 

2、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8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于 2016 年

12月 7日召开的 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节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用于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以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对流动资金的需要，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10,033.41万元。 

3、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累计取得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6,278,019.61 元。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 5,873,634.75 元

（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其中：长江国际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港城支行账号为

322201986255051506779 的募集资金使用完毕，已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办理了

销户手续；保税贸易在华夏银行张家港保税区支行账号为 12464000000040033



 

  

的募集资金使用完毕，已于 2016 年 12 月 27 日办理了销户手续；张家港保税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华夏银行张家港保税区支行账号为 12464000000040044、

12464000000040022 的募集资金使用完毕，已于 2016 年 12 月 30 日办理了销户

手续；长江国际在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税区支行账号为

802000027603788的募集资金使用完毕，已于 2017年 1 月 5日办理了销户手续。

长江国际在中 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 司张家港保税 区支行账 号为

10528301040049665 的募集资金使用完毕，已于 2017 年 01 月 09 日办理了销户

手续；长江国际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港城支行账号为

32201986255051511544的募集资金使用完毕，已于 2017年 01月 20日办理了销

户手续。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

及《张家港保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先

后制订了《张家港保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修正议案》，分别经 2009 年股东大会

和 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通过。 

公司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子公司和国泰君安就 2013年、2014年非公开

发行项目募集资金剩余部分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港城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支行、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张家港保税

区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16年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保税科技

和保税贸易就 2016 年非公开发行项目募集资金分别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

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在上述银行开设了银行专户对募集资余实行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明

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其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

差异。公司在履行三方监管协议过程中不存在问题。 

根据《管理办法》的要求，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设置了严格的权限审批制

度，以保证专款专用。公司按照发行申请文件中承诺的计划进度组织实施募集资



 

  

金项目，具体实施部门（单位）要编制具体工作进度计划，保证各项工作能按计

划进度完成，并定期向财务部门和董事会秘书报送具体工作计划和实际完成进度

情况，由董事会秘书负责相关信息披露。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严格履行申请

和审批手续。所有募集资金项目的资金支出，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均需由具体使

用部门（单位）填写申请单，由公司财务总监审核，经总经理批准后交财务部门

办理付款事宜；超过董事会授权范围的，须报股东大会审批。同时根据《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公司 1 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募集资金专户支取的

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 20%的，

公司应当及时通知监管的证券公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期末余额（元） 存储方式 

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

税区支行 
802000036381888 5,873,634.75  协定存款 

合计  5,873,634.75   

三、2018 年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

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8年度，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节余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9 年 3 月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节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 2014 年非公开发行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

587.36 万元（具体金额以实际划款日为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以满足公

司生产经营活动对流动资金的需要。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18年度，公司已披露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信息，不存在违规情形。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2018 年度，保荐代表人通过资料审阅、电话沟通等多种方式，对保税科技

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核查。经核查，保荐

机构认为：保税科技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严

格执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存在募集资余使用违反相关法律法

规的情形。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日，国泰君安对保税科技 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与实际使用情况无异议。



 

  

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8 年度） 

编制单位：张家港保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05,439.4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939.62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05479.83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

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3)

＝(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实现的效

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张家港保税区长江

国际港务有限公司 1#

罐区改扩建项目 

否 16,511.06  16,511.06     16,553.53       100.26  2014年 1月 12,529.98   是   否  

2、张家港保税区长江

国际港务有限公司码

头结构加固改造项目 

否 4,600.00  4,600.00     4,651.14       101.11  2013年 8月 无 

 不单独产

生直接的

经济效益  

 否  

3、张家港保税区长江

国际港务有限公司的

收购仪征国华 100%股

否 10,900.00  10,900.00    10,664.62        97.84  2013年 11月 -1,362.68   否   否  



 

  

权及相应债权项目 

4、收购中油泰富 9万

立方米化工罐区资产

项目 

否 12,100.00  12,100.00    12,083.36        99.86  2013年 11月 12,619.54   是   否  

5、张家港保税区华泰

化工仓储有限公司

31.58万立方米液体化

工储罐建设项目 

否 34,400.00  34,400.00   939.62   24,565.44     71.41  2016年 7月 9,084.76   否   否  

6、补充张家港保税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流动

资金 

否 14,000.00  14,000.00     14,000.00      100.00     无  

 不单独产

生直接的

经济效益  

 否  

7、收购长江时代的固体

仓储类资产 
否 10,929.50  10,929.50     10,929.50        100.00  2016年 9月 1,107.41   是    

8、偿还银行贷款 否  8,149.25   1,998.84      1,998.84      100.00     无  

 不单独产

生直接的

经济效益  

  

9、补充流动资金         10,033.40       无  

 不单独产

生直接的

经济效益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111,589.81  105,439.40  939.62  105,479.83   —  — — —  —  

超募资金投向  

1、归还银行贷款（如

有） 
 —           —  —  —   —  — 

2、补充流动资金（如  —                                   —  —  —   —  — 



 

  

有）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    

                          

-    
 —  —  —   —  — 

合计  —    111,589.81   105,439.40     939.62    105,479.83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张家港保税区长江国际港务有限公司收购仪征国华 100%股权及相应债权项目，由于发生于荣祥、

肖菲民间借贷担保诉讼。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肖菲案已审结，公司依据判决结果确认损失

1,793.80万元。于荣祥案已审结，公司依据判决结果确认损失 1,021.50万元。两项诉讼损失直接

导致仪征国华 100%股权及相关债权项目没有达到该项目预计收益。 

  张家港保税区华泰化工仓储有限公司 31.58万立方米液体化工储罐建设项目，一方面，在施工

期间发现南区建设用地缩水（缩水原因是保税港区和保税物流园区的两道围墙占用了建设用地）、

北区储罐与相邻单位安全间距不够等问题，适时调整了罐区的布置、适当修改了工程设计，建成

后有效容积由 315,800立方米变更为 284,200立方米；另一方面因周边企业竞争趋于激烈，公司

适当下调了乙二醇、二甘醇等主要经营品种的首期仓储费、超期仓储费及损耗标准。上述两方面

共同导致该项目没有达到预计收益。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项目无超募资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未发生变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报告期内未进行调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13年 2月 21日将 2012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640.96万元置换了前期已预

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1,640.96万元。上述募集资金置换情况已由北京天圆全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鉴证并出具了天圆全专审字[2013]00030175号《专项鉴证报告》，2014年

11月 7日将 2014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7,852.56万元置换了前期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自筹资金 27,852.56万元，上述募集资金置换情况已由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鉴证并出具天圆全专审字[2014] 00030831号《专项鉴证报告》。2016年 9月 8日将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998.838万元置换了前期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1,998.838万元，上述募集资金置换情况已由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鉴证并出

具天圆全专审字[2016] 001346号《专项鉴证报告》。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目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全部实施完毕。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为尚需支付的工程合同尾款和质保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资金用途未变更，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注 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 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 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